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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結構型商品相關風險及費用揭露 

相關風險及費用揭露 
 

壹、 風險揭露： 

投資風險警語 ： 

1. 本商品係複雜金融商品，必須經過專人解說後再進行投資。投資人如果無法充分理解本商品，

請勿投資。  

2. 本商品並非存款，而係一項投資，投資不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3. 投資人投資前應詳閱產品說明書及風險預告書，並應自行了解判斷並自負盈虧。  

4. 本商品係投資型商品，投資人應自行負擔本商品之市場風險及發行機構之信用風險。  

5. 投資人未清楚瞭解本商品產品說明書、契約條款及所有文件內容前，請勿於相關文件簽名或蓋

章。  

6. 投資人提前終止可能導致可領回金額低於投資本金。  

7. 本商品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金。  

8. 本商品因利率、匯率、有價證券市價或其他指標之變動，有直接導致本金損失或超過當初本金

損失之虞者。 

9. 本商品因發行機構或他人之業務或財產狀況之變化，有直接導致本金損失或超過當初本金損失

之虞者。 

10. 本商品因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足以影響投資人判斷之重要事項有直接導致本金損失或超過當初

本金損失之虞者。 

 

商品風險說明 ： 

一、商品風險揭露 

1. 連結標的風險--本商品之報酬連結至連結標的市場價格，可能影響任一連結標的之市場價格因

素，包括政治和經濟環境、軍事、國際金融、商業條件、投資人情緒和信心或相關市場參與者

之活動等，這些因素在本地或環球市場均可能出現，將使連結標的市場價格受有不可預期之波

動，投資人將承受連結標的之績效風險，並可能受到連結標的之波動，致本商品之報酬低於預

期或無任何報酬。連結標的波動度之高低亦不代表連結標的市場價格、績效或本商品之投資報

酬走勢。連結標的過去績效之任何資訊，亦不代表或作為對連結標的未來績效之預期。  

2. 報酬風險－本商品非一般傳統存款亦不屬於中央存款保險保障範圍，而是一項連結債券的結構

型商品投資，投資本商品有可能因連結標的等因素變動而發生獲利機會或風險，並不保證本商

品報酬一定高於其他投資產品或一般存款利息。 

3. 流動性風險－本商品不具充分之市場流通性，且國內外市場或機構可能因停止交易導致投資人

的部位無法結清，故於本商品投資期間，投資人應確認有足夠之流動性資產因應不可預期之緊

急需要，否則將承擔因商品流動性不足造成市場價格可能不如預期，導致提前終止而發生無法

回收全部本金之風險或者無法進行提前終止。 

4. 交易提前終止風險－本商品須於產品說明書載明之期間內方能執行提前終止之申請。如投資人

於本商品到期前申請提前終止，將導致可領回金額低於原始投資金額(在最壞情形下，領回金額

甚至可能為零)或者根本無法進行提前終止。   

5. 信用風險－本商品非一般存款而是一項投資。投資人須承擔發行機構無法履行義務之信用風

險。  

6. 交割風險－發行機構之註冊國或本商品連結標的之交易所，或款券交割清算機構所在地，如遇

緊急特殊情形、市場變動因素或逢例假日而改變交割規定，將導致暫時無法交割或交割延誤。 

7. 賦稅風險－本商品之所有金錢給付在所適用法律規定應予扣繳的情況下，發行機構於付款予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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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人時將為扣繳。若日後因稅法變更，將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本商品之收益將可能不等同於

發行時之預期。有關稅法之相關問題，投資人應自行尋求專業顧問之建議。  

8. 國家風險－發行機構之註冊國如發生戰亂等不可抗力之事件將導致投資人之損失。  

9. 利率風險－市場利率可能因某些事件或因素而產生非預期變化，當市場利率變動時，本商品價

格可能會隨之下跌或上漲。  

10. 法律風險—相關法令之變動(例如稅法)可能會影響本商品之實質收益。投資人必須承擔因法令

適用之變更所致權益變動之風險。 

11. 匯兌風險－如投資人原持有之資金並非本商品之交易幣別，則投資人於進行本商品投資時，將

面臨須將原持有資金轉換為本商品之交易幣別，並於交易結束後再轉換為原幣別（視投資人需

求而定），投資人於進行貨幣轉換時，將因匯率之波動影響獲利情形，並可能造成損失。  

12. 再投資風險－投資人如提前終止本商品契約，或本商品依據契約條款而提前到期，投資人可能

面臨下一個投資標的無法提供與此商品相同的收益，而產生資金的再投資風險。  

13. 通貨膨脹風險－通貨膨脹將導致本商品的實質收益下降。  

14. 事件風險－如遇發行機構發生重大事件，有可能導致本商品價值下降。  

15. 本商品之最大損失金額－若發行機構發生信用事件，投資人最大損失可能為所有投資本金。  

 

二、商品風險重要注意事項 

1. 結構型商品依商品設計或條件不同，投資人所暴露之風險程度可能不同，現金交割可能發生部

分或全部利息、本金減損或其他損失之風險。 

2. 影響衍生性金融商品價格變動之因素極為複雜，發行機構所揭露之風險預告事項係列舉大端，

對於交易風險與影響市場行情的因素或許無法詳盡描述，投資人於交易前仍應充分瞭解結構型

商品之性質，及相關之財務、會計、稅制或法律等事宜，自行審度本身財務狀況及風險承受度，

始決定是否進行投資。 

3. 本商品因利率、匯率、有價證券市價或其他指標之變動，有直接導致本金損失之可能，詳細說

明請參閱產品說明書情境分析。 

 

貳、 費用揭露： 

費用項目 費率(百分比) 收取時點 收取方式 收取人 

申購手續費 【詳產品說明書】 
於承作本商品之

繳款期限內 

由投資人承作本商品時，繳

納期初交割金額時，一次給

付受託機構。 

發行機構 

結算手續費

(如有)(註) 

結算時之證券交易

稅率(若有) 
淨額交割日 

發行機構或受託機構於淨額

交割日撥付投資人提前到期

款項前直接扣收。 

發行機構或受

託機構 

提前終止費 無 不適用 不適用 不適用 

避險資金成

本 
【詳產品說明書】 淨額交割日 

發行機構於淨額交割日撥付

受託機構款項前直接扣收。 
發行機構 

信託管理費 

以信託本金計算

之，每年收取

0.15%，以日計收。 

由受託機構於返

還信託本金中扣

收 

由投資人交付予受託機構。 受託機構 

註：於發生觸發事件、特殊事件或投資人執行提前終止需依約定結算時，若結算當時所適用之證券

交易稅條例或相關法規規定有開徵公司債或金融債券之證券交易稅，始收取結算手續費；若屆時仍

停徵者，則毋須收取。 


